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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行政法教程》。
编写本教材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一本学练结合、适合自主学习的学习资料，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创新学习行政法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能力，尽可能做到知识性、引导性和启发性的统一，提高学
生创新思维和实际理解应用行政法律知识的能力。
　　行政法学是大学法律各专业、公共事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等专业的必修课。
这门课程主要介绍中国行政法的基础知识以及行政法学研究的新成果，具体包括行政法的一般原理、
行政法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法律制度、行政监督法律制度等内容。
在这本教材中我们以中国行政法的基本法律法规为依据，吸收了最新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内
容，汲取了我国行政法学界理论研究的成果，对中国行政法律的内容进行阐述分析，并在需要的地方
以国外的行政法为背景资料，反映了行政法学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涵盖了本学科最重要的知识信息
。
　　本教材每章由内容概要、重点问题、基本知识、章节小结、案例分析等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每部
分之间都密切相关相融，环环紧扣；每章均突出重点难点问题，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本教材强调学练结合的特点，使教材内容与课后思考练习相互补充，衔接匹配，在系统介绍行政法学
基础知识之后，附有大量的思考练习题，便于学生自学自测；案例分析联系实际法律生活，针对性强
，可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书后阅读参考文献推荐附有阅读资料推荐、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网站链接
，便于学生查找学习资料。
　　在编写本教材时，我们博采众家之长，采用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观点，参考了我国当今行
政法学权威的教材和著作，在此，对这些教材的著作者深表谢意。
由于篇幅所限，对参考引用书目没有一一注释，我们对重点参考的资料在“主要阅读参考文献推荐”
中向读者作了推荐。
　　感谢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的有关领导和院教务科的周丽娟同志、王争同志，及浙江大学远程教
育学院教学委员会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使本书得以出版面世。
　　教材的编写分工为：崔浩（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编写第一章至第七章以及思考与练习题部分
；丁小萍（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编写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王亚云（浙江公安专科
学校讲师）编写第十章，并编改了案例部分；最后，由崔浩统稿。
　　《行政法教程》编写组　　200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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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教程》系统介绍了我国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对行政法各主体的法律特征和法
律地位进行了分析；对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对各种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
救助、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详细阐述；对行
政程序法律制度、行政赔偿法律制度、行政监管法律制度作了全面分析；指出了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
要件和具体表现形式。
　　《行政法教程》在系统研究和介绍行政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做到了“学”与“练”的结合，是一
本适合高校本专科学生使用的专业教材，也适合于以自主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各种成人教育和培训作为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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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行政法概述第一节 行政法的概念、特征和调整对象第二节 行政法的渊源第三节 行政法的地位
与作用第四节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第五节 行政法律关系第二章 行政法主体第一节 行政主体概述第二节 
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第三节 行政机关第四节 被授权组织与受委托组织第五节 行政公务人员第六节 行
政相对人第三章 行政行为概述第一节 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分类第三节 行政行为
的法律效力第四章 抽象行政行为第一节 抽象行政行为概述第二节 行政法规第三节 规章第四节 其他规
范性文件第五章 具体行政行为第一节 具体行政行为概述第二节 行政许可第三节 行政确认第四节 行政
救助第五节 行政征收与征用第六节 行政裁决第七节 行政强制第六章 行政处罚第一节 行政处罚概述第
二节 行政处罚的种灰及其设定第三节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及其管辖第四节 行政处罚的适用第五节 行
政处罚程序第七章 行政复议第一节 行政复议概述第二节 行政复议范围第三节 行政复议参加人第四节 
行政复议管辖第五节 行政复议程序第八章 行政程序第一节 行政程序概述第二节 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第
三节 行政程序法制化第九章 行政违法与行政法律责任第一节 行政违法第二节 行政不当第三节 行政法
律责任第十章 行政赔偿第十一章 行政监督法制制度主要阅读参考文献推荐思考与练习“思考与练习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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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公务员的权利。
经过法定程序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的人员，依法享有身份保障权、执行公务权、工资福利权、参加培
训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辞职权以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如人身自由权等。
　　3．公务员的义务。
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依法执行公务，执行公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不超越
法定权限范围，不违反法定程序；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勤奋工作，尽职尽责，不得擅离职守或从事
与其职位不相符的活动；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遵守职业道德；公正廉洁，克己奉公；保守
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为人民群众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行政职务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1．行政职务关系的产生。
行政职务关系因公民被任用为国家公务员、取得国家公务员资格而形成。
根据宪法、有关组织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导致行政职务关系产生的任用行为与
任用程序有四种：　　选任行为。
由权力机关通过选举程序，决定某一职务由哪一公民担任，使得该公民取得公务员资格而与国家形成
行政职务关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正副首长就是由权力机关以选任方式决定的。
　　委任行为。
由有任免权的机关直接按照法定程序以任命方式指定公民担任某一职务，使得该公民取得公务员资格
而与国家形成行政职务关系。
　　聘任行为。
行政机关通过合同形式聘用公民担任某一行政职务，自聘用合同签订之日或者约定之日起，被聘用者
取得公务员资格而与国家形成行政职务关系。
某些专业性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位上的公务员，一般通过聘任方式。
　　考试录用行为。
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方式，从公民中直接招收公务员。
对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用考试录用方式。
考试录用只解决公务员资格问题，不与具体的职务挂钩，留待试用期满解决（试用期1年）；而选任
、委任和聘任三种方式，既解决公务员资格问题，同时直接与具体职务挂钩。
　　2。
行政职务关系的变更。
是指公务员在任职期间，行政职务关系内容发生变化，但公务员身份并没有改变。
行政职务关系变更，实际上是公务员担任的职务变动而导致其具体权利与义务的某些变动。
导致公务员职务变动的法律事实有：①升职；②降职；③交流，交流又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
锻炼四种。
　　3．行政职务关系的消灭。
是指由于国家公务员身份的丧失而终止行政职务关系。
引起行政职务关系消灭的原因，有来自行政机关的，也有来自于公务员的，还有来自于其他方面的。
行政职务关系消灭的情况有：退休、离休、退职、辞职、辞退。
辞职是指公务员因某种原因自愿辞去行政公职退出行政机关，不再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辞职由公务
员本人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批准；辞退是指行政机关在具备法定条件下解除与其公务员职务关系的行
为。
罢免或开除　　公职。
取消录用资格。
判处刑罚、丧失国籍或死亡。
　　4．行政职务关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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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有权机关依照有关组织法和公务员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对公务员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所进行的监督与救济（保障）。
对公务员监督的内容和范围包括：国家公务员执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以及任职
期间遵守法纪的情况。
对国家公务员权利的救济（保障）的内容和范围包括：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及行政处分决定，行政机
关及其行政领导人员的侵权行为及所造成的损害。
救济的方式为申诉和控告。
救济的主体与途径：原处理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行政监察机关。
　　四、行政公务行为　　（一）行政公务行为的涵义　　行政公务行为是指行政公务人员代表行政
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
行政公务行为是行政公务人员执行行政公务的行为，是行政公务人员代表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其行
为效力及后果均归属于其所在的行政主体。
　　行政公务行为与行政公务人员具有的双重法律身份紧密相关。
公民取得行政公务人员资格后。
并未消灭行政公务人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和其他身份（如具有某个社团的会员资格）。
因此，会出现两种情况：以行政公务人员身份代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公务行为．形成行政主体与行政
相对人或者与另一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公务人员只是行政主体的代表．
不具有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与地位；以公民身份或者其他身份实施个人行为或者其他性质行为
，产生其他性质法律关系（如民事关系）并成为其中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相
对人。
　　行政公务人员资格始于行政职务关系产牛，而终于行政职务关系消灭。
取得行政公务人员资格并不消灭其公民身份和其他身份，公民身份和其他身份的保留也不影响职务关
系存在期间所具有的行政公务人员资格。
那么，在两种法律身份集于一人身上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其所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性质，即到底是行政
公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或其他行为，关系着行为的法律效力。
如是个人行为，就不具有强制力、约束力等效力；又关系着行为法律后果与责任的承担，如足行政公
务行为。
就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如是个人行为，行政机关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二）行政公务行为的确认　　确认行政公务行为，应当以行政职务关系和行政公务人员资格为
前提条件，以行政公务人员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和所属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为基础，以下相
关因素的综合通常可以作为确认行政公务行为的基本标准。
　　时间要素。
行政公务人员在上班时间实施的行为，通常认为是执行公务的行为，在下班后实施的行为通常则认为
是非执行公务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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